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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申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报告

（第二期）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上海申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申传电气”或“公

司”）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

证券交易所上市。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机构”或“长江

保荐”）作为辅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2024年修订）》等有关规定，以及

《上海申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之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协议书》（以下简称《辅导协议》）

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及变动情况

在本期辅导中，长江保荐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陆亚锋、程荣峰、仝琳和肖蓉，

具体负责申传电气本期辅导的各项工作，其中陆亚锋任辅导小组组长，原辅导小

组成员罗邓娜和金雅琨因个人工作变动原因，不再继续担任辅导小组成员。辅导

小组工作人员中陆亚锋、程荣峰具有保荐代表人资格，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2024年修订）》中辅导机构指定参与辅导工作的人员中

保荐代表人不得少于二人的要求。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以上辅导人员均为长江保荐正式员工，均已取得证券从

业资格，具备相关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

企业辅导工作，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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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

担任本期辅导工作的中介机构还包括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1、辅导时间

长江保荐作为申传电气的辅导机构，已于 2024年 1月 9日向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提交了辅导备案登记材料。根

据上海证监局的公示，将 2024年 1月 12日确认为辅导对象的开始辅导公告日。

长江保荐已于 2024年 3月 31日完成第一期辅导工作，本期为第二期辅导，

本期辅导时间为 2024年 4月至 2024年 6月。

2、辅导方式

本辅导期内，辅导小组就公司控股股东拟转让公司控制权事宜与辅导对象进

行了积极沟通，继续督促公司的股东代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全面理解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关法律法规、证

券市场规范运作的要求。

（三）本辅导期发生的重大事项

本辅导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郑昌陆拟转让公司控制权，受让方

为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力集团”），其拟通过自有或自筹

资金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分别受让郑昌陆持有的申传电气 16%股份以及刘毅持有

的申传电气 35%股份。本次收购完成后，创力集团将持有申传电气 51%的股份，

从而成为申传电气控股股东，石良希先生将成为申传电气实际控制人。

1、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4年 4月 10日，创力集团与申传电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郑昌陆和股

东刘毅签署了《关于上海申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约定创

力集团拟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分别受让郑昌陆和刘毅持有的申传电气 16%和 35%

的股份, 交易各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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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5月 21日，创力集团与申传电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郑昌陆和股

东刘毅签署了《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郑昌陆、刘毅关于上海申传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创力集团拟

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以现金购买郑昌陆持有的申传电气16%的股份（即8,512,000

股股份）以及刘毅持有的申传电气 35%的股份（即 27,132,000股股份），创力集

团合计受让申传电气 51%的股份（即 27,132,000股股份），交易对价系根据受让

方聘请的评估机构出具的《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上海

申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4）

第 060034号）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协商确定为 28,050万元。

2、本次交易的对价支付安排

本次交易的价款分三期支付，具体支付安排情况如下：

（1）第一期：受让方应于本次股份转让申请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出具的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确认函后的 5个工作日内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 25%；

受让方应于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受让方名下后 5个工作日内向各转让方支付股

份转让价款的 26%。

（2）第二期：业绩承诺期第二年期满申传电气累计实现扣非后净利润金额

达到 1.10亿元以上的（包含本数），受让方应于其该年年度报告披露后 5 个工

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 25%。若未达到支付条件，则该期款项延后

至业绩承诺期满后支付。

（3）第三期：业绩承诺期满后，受让方应于该年年度报告披露后 5个工作

日内支付剩余未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

股份转让价款三期支付的具体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转让方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合计51% 25% 24%
取得特定事项协议

转让确认函付 25%
完成过户登

记付 26%
第二年累计完成扣非

净利润 1.1亿元以上

业绩承诺

期满

郑昌陆 2,200.00 2,288.00 2,200.00 2,112.00 8,800.00
刘毅 4,812.50 5,005.00 4,812.50 4,620.00 19,250.00
合计 7,012.50 7,293.00 7,012.50 6,732.00 28,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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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交易的特殊投资条款

（1）业绩承诺和补偿

申传电气未来三年的净利润（经受让方聘请的合格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

申传电气合并报表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按以

下标准测算：2024年净利润不低于 5,000万元；2025年净利润不低于 5,500万元；

2026年净利润不低于 6,000万元。因此，转让方对申传电气业绩作出如下承诺：

申传电气 2024年、2025年、2026年度累积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1.65亿元。

业绩承诺期满后，若申传电气累积实现净利润未达到累积承诺净利润数，转

让方则需向受让方进行现金补偿。补偿的具体金额按照如下公式计算：应补偿金

额=（业绩承诺期内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业

绩承诺期内累积承诺净利润数×转让方本次转让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

（2）超额业绩奖励

若业绩承诺期满申传电气实际完成累积净利润超过业绩承诺值（即大于 1.65

亿元的），申传电气将计提超额业绩奖励发放给对申传电气超额业绩完成作出贡

献的核心员工以及业绩承诺期内对申传电气销售额具有突出贡献的人员。

计提的超额业绩奖励总额=（业绩承诺期累计完成净利润总额－1.65亿元）

×30%，但超额业绩奖励总额（含税）不超过本次交易总价的 20%。此处计算公

式中业绩承诺期累计净利润总额为三年扣非净利润总额剔除因对申传电气管理

团队实施股权激励而新增股份支付金额。

4、本次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情况

2024年 5月 21日，创力集团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上海申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51%股份的议案》。同日，创力集团与郑昌陆、

刘毅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

2024年 6月 13日，申传电气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郑昌陆、刘毅关于上海申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之股

份转让协议>相关约定条款的议案》；2024年 6月 28日，申传电气召开 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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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四）本期辅导的主要内容

本次辅导期间，长江保荐辅导小组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

关规定，结合已制定辅导工作安排及公司实际情况，诚实、勤勉、尽责地开展辅

导工作。

在本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组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郑昌陆拟转让公

司控制权事宜与辅导对象进行了积极沟通，向辅导对象宣导了本次控制权转让对

公司未来在北交所公开发行并上市带来的影响。由于本次股权转让会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人变化，至少在未来两年内将成为公司在北交所公开发行并上市的实质性

障碍，特提醒公司股东谨慎评估本次股权转让的必要性。同时，针对本辅导期内

的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年报问询、调层进入创新层等事项，辅导小组对

申传电气的审议程序、信息披露的合规性进行了持续的监督和指导。

除此之外，本辅导期内，鉴于公司股东积极推进股权转让事宜，其他辅导工

作实质处于暂停状态。

（五）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本辅导期内，中介机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市锦天

城律师事务所均积极配合辅导小组开展辅导工作。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1、公司顺利进入创新层

公司股票于 2024年 1月 10日正式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

“全国股转系统”）基础层挂牌，而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

拟申请北交所公开发行并上市的企业需为在全国股转系统连续挂牌满 12个月的

创新层挂牌公司。为满足北交所上市条件，辅导小组向辅导对象及时传达全国股

转系统分层管理相关业务规则和 2024年创新层进层实施工作安排，本辅导期内，

辅导小组协助辅导对象完成了 2023年权益分派工作，及时提交创新层进层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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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根据全国股转系统发布的《关于发布 2024年第二批创新层进层决定的公

告》（股转公告（2024）152号），公司自 2024年 4月 18日起调入创新层。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截至 2024年 6月底，申传电气尚未建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制度，本期

辅导期内，因公司股东积极推进股权转让事宜，公司治理规范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截至 2024年 6月底，公司尚未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备案、环评手续，

辅导机构将视后续股东股权转让进展情况，再决定后续的辅导过程中，是否需督

促公司尽快完成募投项目备案及环评工作。

截至 2024年 6月底，公司股东股权转让事宜尚未完成，辅导机构将视后续

股东股权转让进展情况，与公司友好协商后续辅导工作安排。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一）辅导人员安排

长江保荐拟在下一期辅导中委派陆亚锋、程荣峰、仝琳、肖蓉组成辅导小组

对公司继续进行辅导。

（二）主要辅导内容

辅导小组将结合公司股东股权转让进展情况，与公司协商后续辅导工作安排。

辅导机构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辅导协议的约定，继续推进后续相关工作。

特此报告，请予以审核、指导。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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